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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设技术要求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随着低空经济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，电动垂直

起降航空器（eVTOL）等新型航空器加快发展，低空垂直起

降场作为低空飞行的重要基础设施，其智能化建设需求日益

突出。当前，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低空经济发展政策，对低

空基础设施建设、智能化运行、安全保障和数字化管理提出

了新的要求，但现有标准主要聚焦传统垂直起降场基础设施

建设，对智能感知、智能管理、智能安全、数字孪生、多源

融合等智能化能力缺乏系统规定，难以满足低空规模化、常

态化运行需求。

为规范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设，统一智能化建设技

术要求，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

组织开展《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设技术要求》团体标准

编制工作。

（二）编制单位

本标准由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，由

相关科研院所、企业、高校及行业单位共同参与编制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本标准编制主要经历以下阶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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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研究阶段。系统梳理国家低空经济相关政策、民航

行业技术规范及国内外智能机场、智慧交通、数字基础设施

等相关标准，分析低空垂直起降场建设现状及智能化发展需

求，对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调研，形成标准总体技术框架。

标准起草阶段。围绕智能化建设总体要求、场地智能化

、助航设施、配套设施、智能管理系统、安全管理系统等内

容开展专题研究，形成标准初稿，并组织多轮内部研讨，对

章节结构、技术指标及配置要求进行优化完善。

征求意见阶段。面向行业主管部门、科研院所、制造企

业、运营单位及相关专家征求意见，对反馈意见逐条研究分

析，充分吸收合理建议，对标准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

征求意见稿。

后续将按照团体标准管理程序组织技术审查，根据专家

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和报批稿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

（一）坚持需求导向

围绕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需求，以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

建设实际应用为基础，聚焦低空飞行运行管理、安全保障、

智能运营等关键需求，增强标准的针对性和适用性。

（二）坚持安全优先

以飞行安全和运行安全为基础，将智能感知、智能预警

、风险识别、协同处置、安全审计等贯穿标准全过程，构建

覆盖设施、系统、运行和数据的安全保障体系。

（三）坚持技术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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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吸收数字孪生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边缘计算、多

源融合感知、5G-A、北斗高精定位等新技术成果，结合产业

发展趋势提出智能化建设要求。

（四）坚持开放兼容

采用模块化、分层化架构设计，支持标准化接口和开放

式系统集成，兼顾不同建设规模、不同运行场景和不同技术

路线，提升标准适用范围和可扩展能力。

（五）坚持分级建设

综合考虑运行规模、航空器类型、运行密度、投资成本

和技术成熟度，提出A级、B级、C级三级智能化建设体系，

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建设需求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说明

本标准共10章、5个附录。第一章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

，明确标准适用于新建陆上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设，并

可供既有起降场智能化改造参考。

第二章规定了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，为标准实施提供

依据。

第三章和第四章规定了术语定义及缩略语，统一相关技

术概念。

第五章提出智能化建设总体要求，包括总体原则、总体

架构和智能化等级划分，建立智能化建设总体框架。

第六章规定场地智能化建设要求，从数字化选址、智能

感知、柔性适配、绿色低碳等角度提出建设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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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规定通信、导航、监视、气象等助航设施智能化

要求，并提出智能化配置等级。

第八章规定能源、保障、应急等配套设施建设要求，强

化智能运维和智能保障能力。

第九章规定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要求，包括资源管理、数

据治理、业务协同、服务交互及系统接口等内容，构建起降

场数字化运行中枢。

第十章规定安全管理系统建设要求，包括多源融合监视

、风险识别、联动预警、安全审计等内容，形成智能安全保

障体系。

附录A提出低空垂直起降场选址原则。

附录B至附录E分别规定助航设施、配套设施、智能管理

系统及安全管理系统的智能化分级配置要求，为工程建设提

供参考依据。

四、主要技术内容说明

本标准围绕智能化建设总体目标，构建了“基础设施智

能化—运行管理智能化—安全保障智能化”三位一体技术体

系。一是建立智能化总体框架。按照设施层、平台层、应用

层构建分层解耦体系，实现设备、平台和业务协同。二是提

出三级智能化建设模式。依据运行规模、航空器类型、运行

密度及智能化水平，划分A级、B级、C级配置要求，为不同

建设主体提供差异化实施路径。三是强化智能感知能力。综

合采用通信、导航、监视、气象、多源传感等技术，实现起

降场运行状态实时感知。四是构建智能管理体系。围绕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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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数据治理、业务协同和服务交互，形成全过程数字化

运行管理体系。五是完善安全保障体系。建立覆盖风险识别

、威胁评估、联动处置、安全审计的智能安全管理体系，提

高低空运行安全保障能力。

五、与现行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是在现有民航、建筑、网络安全、信息安全等相

关标准基础上的补充和延伸。标准充分引用建筑、防火、防

雷、网络安全、能源等领域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，在满

足现有建设要求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

设要求，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，不存在冲突。本标准重点规

范智能化建设内容，不替代现有机场建设标准、适航标准及

飞行运行标准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处理情况
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围绕智能化等级划分、智能设施配置

、安全管理能力及系统接口等内容开展了多轮研讨。各项意

见经充分论证后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目前未形成重大原则性分

歧。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智慧机场、智能交通、数字孪

生、低空航空器运行等相关研究成果，结合我国低空经济发

展实际，形成适用于我国低空垂直起降场建设的技术要求。

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。

八、实施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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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标准发布后，优先在低空经济示范区、eVTOL试点

运行场景、城市空中交通应用场景开展试点验证，结合工程

实践不断完善标准内容。同时，加强标准宣贯培训，推动设

计单位、建设单位、设备制造单位和运营单位统一技术要求

，提高低空垂直起降场智能化建设水平。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本标准未发现涉及重大知识产权争议的问题。标准内容

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，不涉及强制性条款，建

议作为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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